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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3〕10号关于支持和引导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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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支持和引导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民增收，根据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湘政办发〔2012〕109号）和我

市实际，现就支持和引导全市休闲农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科学规划指导。按照《休闲农业庄园建设规范》（DB43/T 763-2011）、《休闲农

业庄园星级评定准则》( D B 4 3 / T 764-2011)规定的湖南省地方标准，指导休闲农庄的规划建

设。由农业产业化工作部门牵头、发改和规划部门业务指导、财政部门资金支持，组织编制

市县两级休闲农业发展专项规划，围绕都市农业、乡村旅游、田园风光、人文景观、健康养

生、农事体验、水生态文明、科普教育等主题予以差异化布局。规划建设郴资桂、郴永宜休

闲农业示范长廊，集中打造30-50家省四星级以上各具特色的休闲农庄。�

二、实施品牌战略。引导休闲农业与农业产业、农耕文化、农业科技和旅游资源的有机

融合，突出特色，提升品位，实现休闲农业提质升级，打造一批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园区和品

牌休闲农庄。力争3-5年内，在全市创建1个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县、2个湖南省休闲农业示范

县、20个郴州市休闲农业示范镇、30个省五星级以上休闲农庄、40个省市休闲农业示范乡

村、50个省市休闲农业示范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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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资金投入。2014年市财政在现代农业发展资金中增加500万元，用于支持休闲

农业发展。各县市区要加大休闲农业引导资金投入，加大对乡村道路、水电设施、信息网

络、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等休闲农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力度，把休闲农业开发与新农村

建设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城乡统筹建设资金和鼓励政策，大力扶持星级休闲农庄发展壮大。

休闲农庄可以享受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的有关优惠政策；

依法拓展贷款抵押物范围和质押担保方式，依法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以及林

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等抵押贷款。鼓励工商企业领办休闲农

庄，鼓励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务工返乡人员、大学生创业者创办休闲农

庄，鼓励招商引资，建设休闲农业园区和高品位休闲农庄。�

四、加大用地支持。对休闲农业项目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设施用地按照农用

地管理。对休闲农业项目临时性建设用地，符合条件的按相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但项

目退出时，项目业主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要求对已建设地块进行土地复垦。休闲农业项目

确需使用建设用地的，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可申请使用建设用地、依法办理建设

用地审批手续，其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项目总面积的7%以内，最多不超过70亩。休闲农业项

目规划达到省五星级休闲农庄评定标准或已评定为省四星级以上的休闲农庄，需要以出让的

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可带建设规划方案出让。项目建设用地以出让方式供地的，在项目

营业并获评星级休闲农庄后，按省五星级、四星级分别将该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所得部分

的40%、30%安排用于该项目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或生态环境建设。鼓励休闲农业企业开发荒

山、荒地、荒滩，提高土地利用率。

五、落实税费优惠。对经审批的休闲农庄生产加工用地及生产生活等建筑，纳税确有困

难的，其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按税收管理权限报批减免。休闲农业场所销售自产的农产

品免征增值税。休闲农庄由自来水公司供水的，其用水价格按工业用水类别收取。�

六、加强人才培训。鼓励各类人才参与休闲农业创业。将休闲农业从业人员列入职业技

能培训、职业经理人培训、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人员培训以及“阳光工程”、“蓝色

证书”培训范围。采取委托培养、定向就业等形式，举办休闲农业学历教育，享受职业技术院

校学生受助政策。推行休闲农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经理人认证。发挥休闲农业行

业管理部门专家团队的优势，开展休闲农业短期培训和专题讲座，提高农庄服务素质和管理

水平。�

七、奖励示范创建。对新授予的休闲农业示范县、星级农庄，给予一次性奖励，评为国

家级休闲农业示范县的，奖励50万元；评为省级休闲农业示范县的，奖励30万元；评为国家

五星级休闲农庄、国家级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奖励20万元；评为省五星（国四星）、省示范

点的，奖励10万元。奖励示范创建资金从市现代农业发展资金中列支。省四星级、五星级休



分享：   

闲农庄和国家五星级休闲农庄、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分别享受农业产业化市级、省级和国家

级龙头企业待遇。�

八、强化机制保障。建立市县领导联系休闲农业项目和机关事业单位定点帮扶休闲农庄

发展制度，将休闲农业项目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考核体系。强化农业产业化机构职能建设和

经费保障，进一步加强对休闲农业的指导和服务。�

九、优化发展环境。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休闲农业的培育，不断优化休闲农业发展

环境。市级新闻媒体要免费提供版面、开辟专栏，宣传推介星级休闲农庄。公安交警和交通

路政部门要支持休闲农庄在公路沿线依法合理设置宣传广告牌、交通导向牌。旅游部门要将

全市范围内五星级休闲农庄编入郴州旅游地图和精品旅游线路。项目审批主管部门要开辟绿

色通道，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公安部门要依法查处休闲农业项目建设中非法阻工、强买强卖

等违法犯罪行为。林业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将休闲农庄一定范围内的生态植被列入重点保

护对象。环保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严格监管重点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规划部门对休闲农庄

周边用地应科学规划布局，防止破坏性、污染性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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